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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負責人  

召集人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工作小組第十四次會議。

(一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既無修訂，工作小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二 ) 工作小組活動進度  

(i)  綠色關愛運動 2015 –  愛人、惜物、獻有餘

3.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下稱「仁愛堂」)代表就活動進度 (附件一 )

匯報。頒獎禮共頒發 173 個獎項，出席人數近 400 名。花車巡遊亦順利完成，

沿途更派發環保紙扇，鼓勵大眾注重環保。此外，仁愛堂亦完成了綠色關愛

運動的推廣活動，鼓勵大眾關心嘉許基層員工的活動。  

4. 宣傳方面，仁愛堂將於 8 月 28 日於報章刊登廣告，鼓勵大眾投入推動綠

色關愛。此外，仁愛堂就活動設計了小冊子 (附件二 )，待工作小組通過有關

內容後便會付印。仁愛堂亦正預備活動的光碟，將於稍後派發給地方團體。

最佳清潔員工選舉方面，共有六位評審與 36 位候選人面試，有關獎項亦已

頒發。此外，本年共有 54 位清潔員工獲提名，亦有 32 個單位獲委任為綠色

關愛機構。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和小冊子的內容。  



 負責人  

5.  召集人建議仁愛堂將來把最佳清潔員工選舉推廣至公共屋邨的清潔員  

工，亦請各部門積極參與活動的頒獎禮。  

 

(ii)  「升級綠色衞生家」運動 2015 

6.  仁愛堂代表就活動匯報，表示學校和地方團體亦有參加工作坊。工作坊

的內容與善用剩物和介紹天然清潔方法有關，希望透過學生把環保信息推廣

至家庭層面。仁愛堂亦已就活動設計展板 (附件三 )，待工作小組通過後便會

付印，並於學校和商場巡迴展出。  

 

7.  有工作小組成員查詢工作坊的次數和每次參與的人數，並建議製作介紹  

環保清潔方法的光碟。仁愛堂代表回應，共舉辦十次工作坊，每班有 15 對

親子參加。她補充，綠色關愛運動的光碟包括介紹環保清潔的方法，並會製

作 500 隻光碟，加強宣傳環保清潔方法。召集人建議主辦團體把影片分享給

學生，亦建議將來製作更多光碟。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和展板的內容。 

 

(iii)  惜食智慧好煮意烹飪比賽  

8.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下稱「長者聯網」)代表就活動匯報。活動於 7 月 4

日完成，共有 24 隊參賽隊伍，並頒發了 14 個獎項。她補充，活動達到了長

幼共融和推廣惜食環保的信息。長者聯網亦就活動設計食譜小冊子，並計劃

於 9 月初印製和派發。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iv)  環保標語創作及填色比賽  

9.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及港九新界幼稚園教育協進會有限公司代表就活動

匯報。活動收到約 2 000 份的參賽作品，共有 16 間學校參加。頒獎禮共有

260 位學生和家長出席，頒發了 114 個獎項。她表示，由於活動舉辦時間接

近學校考試，故學校未有踴躍參與，將來可考慮更改舉辦日期。主辦團體將

會選用得獎作品 (附件四 )製作 3 000 份紀念品，預計於 8 月至 9 月派發，並

與工作小組商討製作方式。工作小組同意就各組得獎作品分別印製 1 000 份

紀念品，共 3 000 份。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v) 屯門區宣傳清潔活動  

10.  秘書處向工作小組展示了有關盂蘭節和中秋節的宣傳清潔海報 (附件

五 )。屯門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行政主任 (區議會 )一補充，盂蘭節和

中秋節的宣傳清潔海報各印製了 1 000 份，合共 2 000 份，並會根據民政處

的分發名單於區內分發。與會者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三) 其他事項   

11.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於上午 11時 11分宣佈會議結束。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5 年 8 月 25 日  

檔案：HAD TMDC/13/35/EHDDC/7  P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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